
 
 

 
領袖的委任資格 

 

根據現行的總會政策，領袖完成「基本訓練」可獲取有關的領袖

委任資格及佩帶基維爾巾圈。最近，總會要求「訓練委員會」研究當

一位完成「基本訓練」的領袖轉調其他支部委任時能否獲發領袖委任

書。 

 

「訓練委員會」經過詳盡的諮詢及討論後，通過容許在任何一個

支部完成「基本訓練」的領袖，在轉調其他支部時均可直接獲發領袖

委任書。根據現時的領袖木章訓練系統，「基本訓練」的定義是指完成

訓練系統中的第四階段「基本在職訓練」。任何領袖持有該訓練階段的

證書或相同的資格，皆可獲得同樣的權利。 

 

如對上述政策有任何查詢，請與訓練署聯絡。電話號碼       

2957 6477，傳真號碼 2302 1373，電子郵箱為 trgse@scout.org.hk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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